
关于印发《西安医学院 2019 年教师

培养、培训计划》的通知

行政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，各附属医院：

《西安医学院 2019 年教师培养、培训计划》经 2019 年 4 月 9

日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院(部，所)认真学习，

积极组织实施。

西安医学院

2019 年 4 月 15 日

抄送：校领导

西安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5 日印发

西医发〔2019〕4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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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医学院 2019 年教师培养、培训计划

教师培养、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增强教师

专业素质，提升教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手段，在不影响正常教学、

科研的前提下，请各院（部，所）按照《计划》要求积极推荐、

申报教师培养培训项目。现将 2019 年教师培养、培训计划公布

如下：

一、主要项目及选派计划

（一）国外进修访学项目

1.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：个人根据国家留学项

目要求申报；

2.学校公派出国访学项目：3 人；

3.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：不限名额；

4.外语专业教师出国访学项目：2 人；

（二）国内进修访学等项目

1.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：个人根据陕

西省教育厅有关访学项目要求申报；

2.国内高校/科研院所科研教学进修项目：8 人；

3. 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项目

（1）校本部教师赴我校直属附属医院、企业进修学习项目：

10 人；

（2）校本部非临床专业教师赴直属附属医院短期学习项

目：不限名额；

（3）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短期集体项目: 50 人左右；

4.实验技术人员培训项目：2 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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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：2 人；

6.骨干教师赴国内高校集体培训项目：50 人；

（三）校内培训项目

1.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项目：新入职的在编和人事代理人

员参加；

2.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项目：新入职在教学科研岗位的所

有教师；

3.校内博士后培养项目：新入职博士教师；

4.网络培训项目：全校教师均可参与；

（四）博士化、博士后项目

1.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：不限名额；

2.中青年教师博士后项目：不限名额。

二、选派类别及学习期限

（一）国外进修访学项目

1.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：按国家出国留学基金

委规定执行；

2.学校公派出国访学项目：6-12 个月；

3.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：6-12 个月；

4.外语专业教师出国访学项目：2-3 个月；

（二）国内进修访学等项目

1.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：按教育部教

师工作司规定执行；

2.国内高校/科研院所科研教学进修项目：6-12 个月；

3.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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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校本部教师赴我校直属附属医院、企业进修学习项目：

6-12 个月;

（2）校本部非临床专业教师赴直属附属医院短期学习项

目：1 周；

（3）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短期集体项目: 2-3 天；

4.实验技术人员培训项目：1-3 个月；

5.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：3-6 个月；

6.骨干教师赴国内高校集体培训项目：1 周；

（三）校内培训项目

1.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项目：1 周；

2.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项目：1 年；

3.校内博士后培养项目：1 年；

4.网络课程培训项目：1 年；

（四）博士化、博士后项目

1.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：3-5 年；

2.中青年教师博士后项目：1-2 年。

三、优先资助学科、专业领域

优先考虑重点学科、重点专业或符合学校战略发展需求的

学科、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。

四、资助费用

（一）国外进修访学项目

1.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项目：享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

的相应资助，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同时学校还按照国家和

地区类别，提供 1500 元—2000 元/月的生活补助（补助包含本

人出国前的各类手续费用），生活补助待本人归校后补发。



- 5 -

2.学校公派出国访学项目：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同时

学校报销一次往返国内外的交通费，并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员

会标准提供有关资助（资助费用包括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

交通费、电话费、书籍资料费、医疗保险费、交际费、一次性

安置费、签证延期费、零用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），学校不再

予以额外报销有关费用，所有资助待本人归校后补发。

3.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：访学期间学校只提供基本工资

待遇，基本工资待归校后补发。绩效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均停发

（回校后也不再补发）。

4.外语专业教师出国访学项目：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

同时学校报销一次往返国内外的交通费，并参照国家留学基金

委员会资助标准的一半数额提供资助（资助费用内容同项目 2），

学校不再予以额外报销有关费用，所有资助待本人归校后补发。

（二）国内进修访学等项目

1.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：享受教育部

教师工作司提供的相应资助，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学校按

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—1000 元/月的生活补助，同时提

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学校报销部分学习费用

及一次往返交通费用（西安地区除外）。

2.国内高校/科研院所科研教学进修项目：基本工资按月正

常发放。学校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—1000 元/月生活

补助，同时提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学校报销

一次往返交通费用（西安地区除外）。

3.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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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校本部教师赴学校直属附属医院、企业进修学习项目：

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（此项目中企业的进修地点原则上为西

安地区）。

（2）校本部非临床专业教师赴直属附属医院短期学习项

目：学校承担费用。

（3）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短期集体项目:学校承担费用。

4.实验技术人员培训项目：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学校

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—1000 元生活补助，同时提供

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学校报销一次往返交通费

用（西安地区除外）。

5.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：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。

学校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—1000 元/月生活补助，同

时提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学校报销一次往返

交通费用（西安地区除外）。

6.骨干教师赴国内高校集体培训项目：学校承担费用。

（三）校内培训项目

1.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项目：学校承担费用。

2.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项目：学校按相关政策提供导师培

养费。

3.校内博士后培养项目：按学校相关政策执行。

4.网络课程培训项目：学校承担费用。

（四）博士化、博士后项目

1.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：按照学校相关政策执行。

2.中青年教师博士后项目：学校报销 5000 元购买资料费。

五、申请人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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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原则上为校本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两年以上的一线专任

教师，政治思想素质好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

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2.申请学校公派出国访学者须具有博士学位、副教授及以

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其中教授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，副教授年龄

一般不超过 45 岁，另外还应具有相应的外语交流能力，或参加

过出国外语培训学习成绩合格。

3.出国资助范围不包括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

（半年以上）或学校资助出国留学、回国后工作尚不满五年的

人员。

4.外语专业教师申请学校公派出国访学者须具有硕士及以

上学位、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岁。

5.校本部非临床专业教师赴直属附属医院培训项目原则上

由院（部，所）选派进修教师，人事处负责和直属附属医院联

系。

6.应用型师资培养培训短期集体项目是以提升各附属医院

临床教师教学水平的集体性培训，由人事处牵头，实践教学处、

临床医学院协同组织实施。

六、申请、评审及录取

采取“个人申请，部门推荐，择优选拔”的基本方式进行

选派。符合申请条件者，经所在部门审核同意后，于 2019 年 4

月 19 日前提交学校人事处。其中（一）2、4 两个项目采取“先

联系，先派出”原则。

七、派出及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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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19 年培养培训主要项目中第（一）1、2、3、4，（二）

1、2、3（1）、4、5 项目采取部门个人联系渠道。

2.被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出国人员须在留学资格有效期

内派出，被学校选派的公派出国进修访学人员需在录取之日起 1

年内派出。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出国人员按国家留学基金委

有关规定进行管理，学校资助的公派出国访学人员实行“签约

派出，资助补发”的管理办法。

3.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由学工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

4.其他有关教师外出进修访学和培养培训管理规定见《西

安医学院中青年教师发展培养实施暂行办法》《西安医学院校内

博士后培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西安医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西安医学院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》。

5.绩效工资的发放：以上项目经学校批准的进修访学人员

（个人自费出国访学人员例外），绩效工资的发放按照《西安医

学院深化绩效工资改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医发〔2018〕10

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，即学习期间基础绩效工资由学校按月发放，

奖励绩效工资每月预发放部分逐月以生活补助形式实发本人。

6.国外进修访学项目原则上不允许延期，如遇特殊事宜，

延期须经本人所在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再提交学校研究，学校同

意后方可延期。且访学期间只允许延期一次，延期时间为 6 个

月之内。逾期不归者视为旷工，将按照《西安医学院请假管理

办法》（西医发〔2017〕113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学校公派出国

访学项目，延期内基本工资暂停发放，绩效工资不发，待本人

回校后只补发基本工资。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，延期内基本

工资、绩效工资均停发，本人回校后也不再补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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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所有项目派出人员临行前务必与本人所在部门做好交接

工作，与学校人事处签订进修访学协议，方可离校。部门须做

好与进修人员进修期间的联系工作，了解进修人员思想学习动

态。

8.个别特殊情况，以签订协议为准。


